附件1
行政许可信息公示表

部门：金融市场管理部

	序号
	企业名称
	许可文件编号
	许可文件名称
	有效期至
	许可内容
	许可机关
	备注

	1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银总部函〔2016〕15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批复 
	无
	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注：暂不公示信息在备注栏内填写“不公示”并注明不公示原因。

附件2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处罚决定书

文号
	违法行为

类型
	行政处罚内容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备注

	
	
	
	
	
	
	
	

	
	
	
	
	
	
	
	

	
	
	
	
	
	
	
	


注：暂不公示信息在备注栏内填写“不公示”并注明不公示原因。

年   月   日

附件3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工作流转单

	行政决定作出部门
	金融市场管理部

	信息公示表编号
	

	行政决定作出时间
	2016年1月27日

（业务部门填写）

	公示时限
	2016年2月5日

（业务部门填写）

	业务部门将执法信息公示表送法律事务处审核
	送达人：          日期：

	
	签收人：          日期：

	业务部门签收法律审核意见
	送达人：          日期：

	
	签收人：          日期：

	政务公开办公室签收执法信息和法律审核意见
	送达人：          日期：

	
	签收人：          日期：

	上网公示日期
	（政务公开办公室填写）


注：“部门”填写行政执法信息产生部门名称，“公示表编号”由综合部法律事务处统一编制，公示时限根据法定“7个工作日”时限填写最晚公示日期。
